
 

附件 1： 

钢木建筑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

 

评 价 内 容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标     准 分 数 评 分 办 法 

一、基本素质 

30 分 

1、企业资质等 

已取得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

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等且

在有效期内 

10 分 已取得相应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

2、公司组织机构及各项规章

制度建设 

组织机构健全、合理； 

规章制度完备，运行有效 
5 分 

组织机构健全、合理，职责明确；各项规章

制度严谨、健全，能认真执行并持续改进 

3、认证工作 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； 

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； 

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

10 分 获得国家及行业认可的认证证书 

4、管理、专业技术人员配置 
配置齐全、合理，符合相应资

质要求 
5 分 人员配置合理，符合企业正常运营要求 

二、信用情况 

20 分 
信用记录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20 分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

三、经营能力 

20 分 

1、产值 按年完成产值申报 3 分 按计划完成产值 

2、企业净资产 符合相应的资质标准 4 分 达到相应的资质标准 

3、净资产收益率 大于（等于）8% 4 分 
净资产收益率大于（等于）8%者得 4 分，

每减低 1%减 1 分，减完为止 

4、资产负债率 小于（等于）80% 4 分 
资产负债率小于（等于）80%者得 4 分，每

增加 5%减 1 分，大于 90%者不得分 

5、纳税 按国家要求纳税 5 分 按国家要求完成纳税 



 

 

评 价 内 容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标     准 分  数 评 分 办 法 

四、项目履约 

30 分 

1、工程质量管理 
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%；无经济损失 50 万

元以上的质量事故 
10 分 工程质量合格率低于 100%者不计分 

2、安全生产、文明

施工管理 

无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；企业建立文明

施工的标准、监督、考评制度；无环保、

卫生、治安、消防等部门的重大处罚 

10 分 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者不计分 

3、人力资源管理 

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，按照规定为

劳动者建立保险制度，不拖欠或克扣劳动

者工资 

5 分 
因劳资纠纷发生影响重大的群体事件且

负有责任者，不计分 

4、工期管理 工程进度合理，无工期拖延 5 分 
工程进度合理，无工期拖延，未按合同

工期完成每发生一项扣 1 分，扣完为止 

五、加分项 

1、科技进步奖、获

奖表彰 

2、专利、工法、标

准制定 

1、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、行业协会等奖项

或表彰； 

2、有工程建设相关专利、工法，主编或参

编国家或行业、省地方、协会、企业标准 

 

 

1、 近两年获得一项国家级奖项、表彰加

3 分；省部级奖项、表彰加 2 分、行

业协会奖项、表彰加 1 分 

2、 有工程建设相关发明专利每一项加 2

分，实用新型专利加 1 分； 

3、 国家级工法、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，

每一项加 2 分；省地方、协会、企业

标准制定每参编一项加 1 分 

4、加分项总分上限为 10 分 

六、市场行为   

20 分 

具体指标见《钢木建

筑企业不良行为计

分标准》（附件 2） 

 20 分 
市场行为指标得分=（100-企业因不良行

为累计记分）*20% 

 

注：1、钢木建筑企业信用评价标准总分值为 100分，不得超出此分值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本表所称较大生产安全事故，是指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规定的“造成 3人（含 3人）以上 

10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人（含 10人）以上 5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”。 


